河南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司法厅关于开展2017年度
全省“民主法治村（社区）”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民政局、司法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实施省委、省政府印发的《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全省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深入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创建活动，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民政厅、省司法厅决定评选表彰2017年度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标准

（一）申报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的，必须是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成效明显，且已被命名为市级“民主法治村（社区）”的行政村（社区）。

（二）按照《河南省民主法治村考核细则（试行）》、《河南省民主法治社区考核细则（试行）》进行自评，提交申报材料。自评分必须达到90分以上。

（三）已被授予全国和全省“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的单位，此次不再申报。

（四）凡过去两年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访稳定、安全生产、土地管理、环境保护、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不得申报。

二、表彰名额

全省“民主法治村”名额60个，全省“民主法治社区”名额40个，各省辖市具体名额分配情况见附件1。省直管县（市）直接申报，具体由省普法教育办公室根据近年来创建工作成效，经考核后确定。
三、评选程序

全省“民主法治村（社区）”的评选表彰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申报推荐。申报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方式进行。由拟申报的行政村（社区）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办事处）按照评选标准，在自查、自评基础上，经征求当地相关部门意见，并报县（市、区）和省辖市、直管县（市）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民政局、司法局审核后，逐级上报。

第二阶段：审核确定。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民政厅、省司法厅根据各地推荐申报情况，结合各申报地区平时工作开展情况，通过书面审查、实地考核等方式进行审核，确定命名表彰对象。

第三阶段：命名表彰。根据申报推荐情况，对确定为全省“民主法治村（社区）”的，进行命名表彰。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评选表彰的申报推荐和考核工作，各地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民政局、司法局要精心组织，确保申报表彰活动顺利有效地开展。

（二）严格程序标准。各地在申报推荐过程中，要严格标准，层层考核，注重质量，不搞平衡照顾，确保把创建工作成效突出、切实符合创建条件的对象推荐出来，切实起到典型带动、示范引导作用。

（三）注重舆论引导。要结合此次评选表彰工作，加强对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的指导和宣传，及时发现、培育、推广、宣传创建活动先进典型，展示创建工作成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推动创建活动持续有效深入开展。同时对本辖区内已评选出的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进行检查督导，加强动态管理。
（四）及时规范上报。要认真填写《河南省“民主法治村（社区）”申报审批表》（见附件2）。申报审批表一式三份，于10月16日前，报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李小川
联系电话：0371—65900373（兼传真）
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联系人：郑红卫
联系电话：0371—65909220

附件：1．2017年度河南省“民主法治村（社区）”表彰名额分配表

      2．河南省“民主法治村（社区）”申报审批表

河南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司法厅

2017年9月30日
附件1

2017年度河南省“民主法治村（社区）”

表彰名额分配表

	单  位
	民主法治村名额
	民主法治社区名额

	郑州市
	4
	3

	开封市
	3
	2

	洛阳市
	4
	3

	平顶山市
	3
	2

	安阳市
	3
	2

	鹤壁市
	2
	1

	新乡市
	3
	2

	焦作市
	3
	2

	濮阳市
	3
	1

	许昌市
	3
	2

	漯河市
	2
	1

	三门峡市
	3
	1

	南阳市
	4
	3

	商丘市
	4
	3

	信阳市
	3
	2

	周口市
	3
	2

	驻马店市
	3
	2

	济源市
	1
	1

	省直管县（市）
	注：省直管县（市）表彰名额，由省统一掌握。


附件2

河南省“民主法治村（社区）”

申 报 审 批 表

申报单位                    

填表日期                    

	单位名称
	     市    县(市、区)     乡(镇、办事处)       村委会(社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
要

事

迹
	


	主
要

事

迹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民政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司法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辖市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辖市民政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辖市司法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普法教育办公室审批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民政厅审批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司法厅审批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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